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二條 發卡機構應

建立核發信用卡管理機

制，以審慎核給信用額

度，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確認申請人身分之

真實性、正卡申請人

具有獨立穩定之經

濟來源及充分之還

款能力，並瞭解其舉

債情形。 

二、所核給之額度應與正

卡申請人申請時之

還款能力相當，且核

給額度加計申請人

於全體金融機構之

無擔保債務（含信用

卡）歸戶總餘額與申

請人最近一年內平

均月收入之倍數應

依主管機關規定辦

理。發卡機構於調高

持卡人之信用額度

時，仍應符合本款規

定。 

三、應訂定核給正卡申請

人之總信用額度與

最近一年內平均月

第二十二條 發卡機構應

建立核發信用卡管理機

制，以審慎核給信用額

度，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確認申請人身分之

真實性、正卡申請人

具有獨立穩定之經

濟來源及充分之還

款能力，並瞭解其舉

債情形。 

二、所核給之額度應與正

卡申請人申請時之

還款能力相當，且核

給額度加計申請人

於全體金融機構之

無擔保債務（含信用

卡）歸戶總餘額與申

請人最近一年內平

均月收入之倍數應

依主管機關規定辦

理。發卡機構於調高

持卡人之信用額度

時，仍應符合本款規

定。 

三、應訂定核給正卡申請

人之總信用額度與

最近一年內平均月

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

條規定，非公務機關除

有該條但書所列情形

之一者外，應依當事人

之請求，就其蒐集之個

人資料，答覆查詢、提

供閱覽或製給複製

本。金融機構不得以第

六款規定排除客戶行

使個人資料保護法所

賦予之權利。 

二、另「信用卡定型化契約

範本」第四條就發卡機

構對個人資料之蒐

集、處理及利用亦已有

規範。 

三、有關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本應依循

個人資料保護法，為利

業者明確遵循並避免

法規適用疑義，爰刪除

第六款後段「亦不得將

其他金融機構登錄於

該中心之信用資訊告

知申請人、持卡人或第

三人」之文字。 



 

收入倍數之管理規

範，並報董（理）事

會或常務董事會核

准後施行，修改時亦

同；外國銀行在台分

行前述董（理）事會

應盡之義務由其總

行授權人員負責。 

四、應將正卡申請人於財

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以下簡稱聯

徵中心）短期間內有

密集被查詢之情事

列為審核要件之一。 

五、正卡申請人於聯徵中

心有「代償註記」

者，應確認其具有還

款能力。 

六、不得以聯徵中心之信

用資訊作為核准或

駁回之唯一依據。 

收入倍數之管理規

範，並報董（理）事

會或常務董事會核

准後施行，修改時亦

同；外國銀行在台分

行前述董（理）事會

應盡之義務由其總

行授權人員負責。 

四、應將正卡申請人於財

團法人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以下簡稱聯

徵中心）短期間內有

密集被查詢之情事

列為審核要件之一。 

五、正卡申請人於聯徵中

心有「代償註記」

者，應確認其具有還

款能力。 

六、不得以聯徵中心之信

用資訊作為核准或

駁回之唯一依據，亦

不得將其他金融機

構登錄於該中心之

信用資訊告知申請

人、持卡人或第三

人。 

第二十九條 信用卡業務

機構出售信用卡不良債

權予資產管理公司時，除

符合金融機構出售不良

第二十九條 信用卡業務

機構出售信用卡不良債

權予資產管理公司時，除

符合金融機構出售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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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應注意事項規定

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查證辦理催收作業

者之催收標準與信

用卡業務機構一致。 

二、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有效規範及

查 核 各 該 催 收 行

為，並承擔催收機構

不當催收行為之責

任。 

三、公開標售不良債權應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

之作業程序辦理。 

四、出售後，應以書面或

電子文件通知債務

人，告知受讓債權之

公司名稱、債權金

額、信用卡業務機構

之檢舉電話。 

五、經民眾申訴或其他管

道得知資產管理公

司涉及暴力、脅迫、

恐嚇、辱罵、騷擾、

誤導、欺瞞或洩漏個

人資料等非法行為

時，信用卡業務機構

經查證屬實，應立即

與該公司解約，且向

該公司買回不良債

債權應注意事項規定

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查證辦理催收作業

者之催收標準與信

用卡業務機構一致。 

二、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

核制度，有效規範及

查 核 各 該 催 收 行

為，並承擔催收機構

不當催收行為之責

任。 

三、公開標售不良債權應

依據主管機關規定

之作業程序辦理。 

四、出售後，應以書面通

知債務人，告知受讓

債權之公司名稱、債

權金額、信用卡業務

機構之檢舉電話。 

五、經民眾申訴或其他管

道得知資產管理公

司涉及暴力、脅迫、

恐嚇、辱罵、騷擾、

誤導、欺瞞或洩漏個

人資料等非法行為

時，信用卡業務機構

經查證屬實，應立即

與該公司解約，且向

該公司買回不良債

權及請求違約金。 

不良債權之讓與通知方

式，除現行規定之公告方式

外，輔以信函、簡訊、電話、

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並為

符線上實務作業需要，爰將

「書面」修正為「書面或電

子文件」。 



 

權及請求違約金。 

六、信用卡業務機構應將

前款相關資料移送

檢調單位偵辦，及送

聯徵中心建檔，且各

信用卡業務機構之

不良債權不得再出

售予該資產管理公

司。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

之事項。 

六、信用卡業務機構應將

前款相關資料移送

檢調單位偵辦，及送

聯徵中心建檔，且各

信用卡業務機構之

不良債權不得再出

售予該資產管理公

司。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

之事項。 

第四十二條 發卡機構於

申請書之申請人聲明及

同意事項中，應至少載明

下列事項，並經申請人以

簽名或其他得以辨識申

請人同一性及確定申請

人意思表示之方式確認： 

一、所收取之利率及各項

費用，並詳列計收標

準及收取條件。 

二、持卡人未按時依約繳

款之紀錄，將登錄聯

徵中心，而影響未來

申辦其他貸款之權

利。 

三、發卡機構與第三人合

作，如涉及持卡人資

料之使用，應設計欄

位供申請人自行勾選

第四十二條 發卡機構於

申請書之申請人聲明及

同意事項中，應至少載明

下列事項，並經申請人簽

名確認： 

一、所收取之利率及各項

費用，並詳列計收標

準及收取條件。 

二、持卡人未按時依約繳

款之紀錄，將登錄聯

徵中心，而影響未來

申辦其他貸款之權

利。 

三、發卡機構與第三人合

作，如涉及持卡人資

料之使用，應設計欄

位供申請人自行勾選

是否同意提供個人資

料予該第三人，並明

為因應行動通訊及網路時

代來臨，協助金融業儘早掌

握商機推展線上申辦相關

業務，並兼顧消費者權益保

障，參酌信用卡定型化契約

範本第九條有關特殊交易

之簽名替代方式，將「簽名

確認」修正為「以『簽名』

或『其他得以辨識申請人同

一性及確定申請人意思表

示之方式』確認」，以符實

務作業需要。 



 

是否同意提供個人資

料予該第三人，並明

列其使用範圍。 

前項第一款應於發

卡機構網站揭露。 

發卡機構不得於信

用卡申請書中，以「正卡

申請人代理附卡申請人

簽名申請附卡」之方式受

理附卡申請。 

發卡機構如於信用

卡申請時，要求申請人提

供正、附卡持卡人及保證

人以外之第三人個人資

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得強制申請人提

供，或作為核准或駁

回申請之依據。 

二、應向申請人說明提供

該等個人資料之目

的。 

三、不得將該等個人資料

用於徵信或催收作

業。 

四、如經第三人本人要

求，應即停止使用其

個人資料。 

列其使用範圍。 

前項第一款應於發

卡機構網站揭露。 

發卡機構不得於信

用卡申請書中，以「正卡

申請人代理附卡申請人

簽名申請附卡」之方式受

理附卡申請。 

發卡機構如於信用

卡申請時，要求申請人提

供正、附卡持卡人及保證

人以外之第三人個人資

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不得強制申請人提

供，或作為核准或駁

回申請之依據。 

二、應向申請人說明提供

該等個人資料之目

的。 

三、不得將該等個人資料

用於徵信或催收作

業。 

四、如經第三人本人要

求，應即停止使用其

個人資料。 

第五十二條  發卡機構應

訂定信用卡申訴處理程

序及設立申訴與服務專

第五十二條  發卡機構應

訂定信用卡申訴處理程

序及設立申訴與服務專

為符線上實務作業需要，爰

將「書面」修正為「書面或

電子文件」。 



 

線，且應將該專線記載於

卡片背面，並以書面或電

子文件通知持卡人，另於

所屬網站公告，以保障持

卡人之權益。 

除依主管機關規定

免報送資料者外，發卡機

構將持卡人延遲繳款超

過一個月以上、強制停

卡、催收及呆帳等信用不

良之紀錄登錄於聯徵中

心前，須將登錄信用不良

原因及對持卡人可能之

影響情形以書面或事先

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

件告知持卡人。 

線，且應將該專線記載於

卡片背面，並以書面通知

持卡人，另於所屬網站公

告，以保障持卡人之權

益。 

除依主管機關規定

免報送資料者外，發卡機

構將持卡人延遲繳款超

過一個月以上、強制停

卡、催收及呆帳等信用不

良之紀錄登錄於聯徵中

心前，須將登錄信用不良

原因及對持卡人可能之

影響情形以書面或事先

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

件告知持卡人。 

 


